附件1

汪清县“法治政府建设年”活动领导小组
为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加强对“法治政府建设年”活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现决定成立汪清县“法治政府建设年”活动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金桂英 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副组长：金  晖  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

成  员：朴  哲  县司法局局长
金  波 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

姜  勇  县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

辛  树  县法院副院长

彭  强  县信访局局长

罗明哲  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
张庆荣 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崔永胜  县教育局局长

郭凤海 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文善红 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

李光善  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

安贤哲  县民政局局长

李  书  县商务局局长

李恩华  县财政局局长

王照发 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金璟琥 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张钦德 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崔  海 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孙立新 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陈乃阳 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姜洪波  县林业局局长

于乐发  县水利局局长

全洪权 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张立峰  县审计局局长

胡国龙  州生态环境局汪清县分局局长

河  研  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

魏茂鑫 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马洪鹏  县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
吕兆峰 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

赵德刚  县医疗保障局局长

马福久 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

于  磊 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

            李光喆  汪清镇人民政府镇长

            许兢强  天桥岭镇人民政府镇长

            徐晓燕  百草沟镇人民政府镇长

            邢珍林  罗子沟镇人民政府镇长

            孙运膑  大兴沟镇人民政府镇长

            李  帅  东光镇人民政府镇长

            金银天  春阳镇人民政府镇长

相  杰  复兴镇人民政府镇长

            柳  林  鸡冠乡人民政府乡长

凌  宇  大川街道办事处主任

张  晶  新民街道办事处主任
王宗兴  长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朴哲同志兼任。

